
岳阳县职业中专教职工请假审批单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
	参工

时间
	
	所在处室（系部）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请假理由及去向
	

	所属部门意见
	处室（系部）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年月日
	分管校领导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人事部门意见
	请假类别：

请假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至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经手人（签名）：
	分管人事校领导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学校领导审批
	校长（签名）：

  年     月     日
	书记（签名）：   

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存学校办公室（人事部门），一份存所在处室或系部。

2、请病假或病休者，须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，否则不予审批。

3、审批权限：①教职工请假1天以内（含，下同），由所在系部主任或处室主任审批；请假1天以上3天以内，由校长审批；请假3天以上，由书记、校长审批；请假1个月以上，按县教体局、县人社局有关规定办理。②处室（系部）主任请假1天以内，由分管（联点）校领导审批；请假2天以上，由书记、校长审批。校领导外出（含公差）由书记、校长审批。书记、校长外出，按县委有关规定办理。
